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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移動式岸置型太陽能儲能設備補助作業基準 
115年 1月 30日訂定 

一、依據：115年建立高效減碳友善養殖漁業生產模式計畫辦理。 

二、目的： 

(一)海洋資源逐漸枯竭，養殖漁業越來越重要，而電費支出為水產養殖

產業經營成本主要項目之一，近年養殖經營受極端氣候、疫病、飼

料成本高漲等影響，漁民基礎經營設備更新落後。 

(二)為引導漁民投入設施設備現代化，透過本計畫鼓勵養殖漁民結合綠

能設備(綠電加儲能)，朝向自發自用，能源自主方向，改善養殖設

備現代化更新，並節省養殖成本，提高經營績效。 

(三)另外透過本計畫補助儲能設備，讓養殖業者建構綠能發電，自發自

用，以因應產業永續及極端氣候之減碳目標，並完成農業部門 2040

淨零排放目標。 

(四)我國養殖漁業體制多以家戶為主之小農生產型態，能投入資本經費

有限，為吸引更多養殖漁民配合漁業署設施(備)現代化轉型政策，

以便利性較佳、費用較為親民之小型可移動式岸置型太陽能儲能設

備作為補助標的，讓補助之設備更能契合漁民實際應用需求，提升

措施執行效益並加速產業轉型速率。 

三、申請期間： 

(一)即日起至 115年 4月 10日止受理申請，郵戳為憑(後續視實際申請

狀況調整截止日期)。  

(二)為提升評選與行政效率，經資格審查後，倘資料有誤或不齊者皆發文

通知補正，未能於發文日起 2週內完成者(如申請人通訊地址有誤無

法送達，請自行負責)，將不予評選。為維護自身權益，請盡早補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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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機關 

(一)補助單位：農業部漁業署 

(二)執行/受理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養殖漁業發展協會(以下簡稱本

會) 

五、補助資格與條件 

(一)補助資格(以下條件皆須具備)： 

1.領有有效期限內「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之養殖業者(一般養殖

漁民、營業項目登記有水產養殖之公司或商號) 

2.檢附 114年度或 115年度放養量申報書，且申報書內容應符合： 

(1)申報人欄位須與本案申請人姓名相同。 

(2)申報書所載之證號(文號)須與「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所載

證號(文號)一致。 

(3)放養量申報書所載養殖種類為「休養或廢棄池、非魚塭、空池或

整池」等非養殖狀態者，不予補助。 

3.與本案申請人姓名相同之「臺灣水產品生產追溯條碼」或「產銷履

歷」證明文件影本(觀賞魚業者無須檢附)。 

(二)加分條件： 

1.養殖漁業契作戶。 

2.具有效「產銷履歷」證明之養殖業者(產銷履歷驗證地號需與申請人

檢送養登地號一致或部分一致)或取得 BAP、ASC等國際認驗證之業

者。 

3.投保養殖漁業天然災害保險(限 113年度(含)以後)。 

4.儲能設備設計(如 IP54/IP55/IP65防護等級、防鹽害腐蝕設計說明、

防傾倒防震設計、緊急斷電機制、BMS 保護機制與安全防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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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警示(聲光/遠端)。 

(三)評選原則： 

1.本會就申請人所送申請資料進行初步書面審查，符合評選資格之申

請人，須經本會召開評選會評審通過後，始得核定補助，採統一書

審方式審查。 

2.將依據申請人所提送之申請書文件進行審查(本會得視申請情形採

書面或簡報答詢方式召開審查會議)，以下項目為評分依據： 

(1)設備預算之合理性。 

(2)申請人之場域介紹、經營現況及未來規劃。 

(3)儲能設備之建置(含太陽能板支架與儲能設備固定方式)、規格說

明(含儲能電源本體及相關周邊設備)及場域配置規劃。 

(4)魚塭設施、儲能系統之電力需求說明及電力調度方式(搭配配置圖

說明)。 

(5)申請件之預期效益。 

(6)加分說明及附件。 

(7)衡平各縣市養殖產業發展。 

(8)本會後續得視評選委員決定調整評分方式。 

3.依評選會委員評選結果之總評分，依分數由高至低排序核定補助順

位，並得視經費狀況核定儲能設備補助金額。 

4.若須以簡報答詢方式召開評選會議，其評選會議日期、簡報及答詢

時間將函文通知符合評選資格之申請人。 

六、補助範圍及額度： 

(一)項目：移動式岸置型太陽能儲能設備 

(二)補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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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補助新購置儲能電池容量 15kWh(含)以上之整組可移動式太陽能儲

能設備(且該系統應於停電時仍須使設備運作)，設備須包含穩壓器、

漏電偵測器(補助項目不包含太陽能板)。 

2.儲能電池為商用量產產品，通過第三方公正單位檢測，符合 IEC 

62619（工業用鋰電池安全）、UN 38.3（鋰電池運輸安全）等國際

標準。 

3.儲能電池容量 20kWh(含)以上者須符合儲能系統消防安全管理規定。 

4.新購置之移動式岸置型太陽能儲能設備及其光電設施建置須無固

定基礎且無涉及容許辦法之規定。 

5.補助經費限用於經本會審核通過補助申請書所載儲能設備之建置

(不含租賃)相關用途。 

6.核定補助金額依評選委員會決議，補助比例最高為採購金額之二分

之一，補助上限新臺幣 30萬元整。 

7.本案依核定補助順位依序補助至額度使用完畢為止。 

8.若實際建置總經費低於已核定補助計畫書所載金額，將依實際建置

總經費重新核算補助金額；若高於原申請金額，仍依原核定之補助

金額核撥，申請人不得異議。 

(三)申請程序 

1.申請補助者應檢附內容清晰之申請文件(申請書與相關附件字跡勿

潦草，所留資料必須正確，以免造成資料建檔錯誤；若申請人填寫

或委託他人填寫之資料不實，而造成個人權益損失者，請自行負責)，

申請文件如下： 

(1)申請書（如附件 1）。 

(2)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設立登記證影本(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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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效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登記文件上之負責人與申請人

不同時，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4)114年度或 115年度放養量申報證明影本。 

(5)「臺灣水產品生產追溯條碼」或「產銷履歷」之證明文件影本

(觀賞魚業無須檢附)。 

(6)移動式岸置型太陽能儲能設備之計畫書（如附件 2）。 

(7)設備報(估)價單(敘明設備項目、廠牌、型號、規格、數量、電

池容量及各附加費用(含稅)，報價廠商須完成用印，及移動式

岸置型太陽能儲能設備之設備照片。 

(8)移動式太陽能儲能設備(櫃)設置養殖場域及其魚塭設備配置圖

(應詳列說明)。 

(9)通過第三方公正單位檢測，符合 IEC 62619（工業用鋰電池安

全）、UN 38.3（鋰電池運輸安全）等國際標準。 

(10)設置儲能設備電池容量 20kWh(含)以上，須檢附消防安全設備

規格文件。 

(11)切結書（如附件 3）。 

(12)存摺影本。 

2.本計畫申請文件及補正資料之提送，請用 A4以上信封盛裝，信封上

請註明「儲能設備補助」字樣，並請郵寄或親送至地址：【730009

台南市新營區民生路 129號，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養殖漁業發展協會】。 

3.送件前務必檢視文件有無缺漏，以免影響自身權益，於受理期限內

將申請資料送至本會。 

4.相關申請文件如有缺件情形，請於補件期限內自行完成補件，未補

件者不予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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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經由本會收件後進行書面審查並通過評選委員會決議後，本會將函

文通知准予補助之申請者進行後續購買事宜。 

(四)補助經費核銷 

1.報請驗收： 

(1) 已完成採購程序及設備安裝建置完成者，由受補助人原則應於

採購期限前備齊發票(依核准公文為準，最遲於驗收後 1個月

內檢附)、設備出廠證明或保固書(需有日期與公司章)等佐證

影本，向本會報請驗收。 

(2) 儲能設備容量 20kWh(含)以上須檢具消防安全設置文件證明。 

(3) 申請人逾所訂期限(依本會所發核定函上所述日期)仍未向本會

報請驗收者，視同自願放棄補助經費，申請人不得異議。 

2.驗收作業： 

(1) 由本會派員進行驗收工作。 

(2) 確認受補助之儲能設備須與申請內容相符，並有設置消防安全

相關之設備，及其設備皆可正常運作。 

(3) 於受補助設備顯眼處標示「115 年度農業部漁業署補助」字樣

(噴漆或標籤) ，並拍照紀錄。 

3.經費核銷：由本會製作驗收成果，並辦理補助經費之核銷及核撥。 

4.查驗：二年內本會將派員進行抽查作業。 

(五)其他應注意事項 

1.設置儲能設備容量 20kWh(含)以上，須符合「內政部消防署提升儲

能系統消防安全管理指引」規範設置 

2.本作業基準如有未盡之事宜，依農業部及本會相關規定進行解釋及

辦理；如有變更另行辦理公告，申請補助或執行單位如未依相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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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規定辦理或違背本計畫目的者，除將中止其補助案並依法究責。 

3.本補助之儲能設備使用年限 5年，除有危害、設備毀損或不可抗力

因素，使用年限內不得擅自拆除。 

4.本會得派員至設置現場抽查其設置或利用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本會得不撥付或向受補助者追繳已撥付之補助款： 

(1) 申請人以同樣設施(備)重複向其他政府機關申請。 

(2) 自報請完工二年內，接受補助相關單位抽查，如有抽查時，未有該

項補助設備或非不可抗拒之災害所造成之毀損者，或有不法舞弊詐

取補助款等情事發生者，本會得追回補助款。 

(3) 拒絶接受查驗或無正當理由未能配合查驗逾二次者。 

(4) 查無養殖經營事實者。 

5.凡受補助之養殖業者，未來應配合農業部漁業署相關資料之蒐集。 

6.如申請人有虛報不實，提供不實單據，須自負法律責任，如經本會

查證，一律報送司法單位處理，本會五年內得拒絕受理其他任何補

助或獎勵申請。 

7.本會並無推薦任何廠商，申請人應自行尋找廠商施作，如有發生糾

紛情事，應由申請人與廠商雙方依契約或尋其他合法途徑協商解決，

本會不介入協商或糾紛排解。 

8.本計畫補助經費均將直接撥付申請人指定金融帳戶，申請人不得於

契約書中與廠商或其他第三人約定部分契約價金由本會直接撥付

廠商，本會亦不接受改撥付施做廠商或其他第三人之申請。 

9.如相關廠商或申請之養殖業者，有偽造、不實及不配合驗收程序者，

須自負法律責任，如經本會查證，一律報送司法單位處理，將不予

驗收並拒絕受理補助申請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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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補助之設備在購置後，受補助者應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任，如 5年內

發生失竊等情事，應向當地警察單位報案協查；抽查時若受補助者

未曾向警察單位報案，無法提供報案三聯單佐證，則取消受補助者

補助資格，應繳回補助款；如發生損壞，無法整修時，不得自行丟

棄，應報本會備查後再行處置。 

11.如遇計畫預算經刪減或凍結，本會應配合漁業署調整計畫相關工

作事項，後續得視補助情形調整補助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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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補助申請/核銷作業流程 

 

申請者 聯繫廠商購買

事宜 
安裝設備 

聯繫本會 

報請驗收 

備齊發票及設備

出廠證明或保固

書文件 

通知申請者 

申請者 設備申請書、計劃書及附件資料 

計劃書 

辦理核銷 撥款 

本會 辦理驗收作業 將驗收紀錄表、

發票、照片及相

關文件進行統整 

本會 建電子檔 初審 

評選 

---------- 

申

請

作

業 

---------- 

核

銷

作

業 

---------- 


